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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为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董事胡翔海先生因

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长蔡颖女士代为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宁钟先生

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张志勇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周文先

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张磊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陈小华先生

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台冰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公司董事长蔡颖女士、总裁胡翔海先生、财务总监张磊先生、会计机构负

责人向自力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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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898,447,887.86 17,249,187,728.53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798,583,817.76 4,844,272,168.54 -0.9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5,126,274.21 26.33% 1,702,861,390.32 1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464,290.09 -104.11% 2,691,089.87 -9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514,239.88 40.44% -50,358,437.64 -6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23,783,806.39 -4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4 -104.11% 0.0016 -98.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4 -104.11% 0.0016 -98.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下降 3.87 个百分点 0.06% 下降 4.32 个百分点 

注：1、本报告期及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主要系公司上年实现对原子公司深圳市农产

品交易大厦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后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旗下天津海吉星蔬菜交易区于 2016

年 12 月启动运营，报告期，项目处于培育期，收入较少，相关运营成本及招商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下属深圳星联贸易业务及大白菜科技公司供应

链业务现金支出增加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0,592,178.13 

主要系处置溧阳海吉星股权收

益及下属长沙公司处置绿色金

典公司股权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42,743,822.63 主要系公司下属深圳、成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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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沙等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78,096.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975,313.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533,062.76  

合计 53,049,527.5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3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28.76% 488,038,510 0 0 488,038,510 - -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H 其他 13.03% 221,160,311 0 0 221,160,311 - -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其他 12.71% 215,623,559 0 0 215,623,559 - -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2% 88,603,753 0 0 88,603,753 - -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G 其他 4.23% 71,833,110 0 0 71,833,110 - - 

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1.19% 20,183,306 0 0 20,183,306 - -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20,183,306 0 0 20,183,306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1% 18,836,700 0 0 18,836,700 - - 

许育峰 境内自然人 1.06% 17,946,220 0 0 17,946,220 - -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使

一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0% 15,282,107 0 0 15,282,107 - -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使

二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3% 14,146,973 0 0 14,146,973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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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88,038,510 人民币普通股 488,038,510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H 221,160,311 人民币普通股 221,160,311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215,623,559 人民币普通股 215,623,559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88,603,753 人民币普通股 88,603,753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G 71,833,110 人民币普通股 71,833,110 

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 20,183,306 人民币普通股 20,183,306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3,306 人民币普通股 20,183,30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83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36,700 

许育峰 17,946,220 人民币普通股 17,946,220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使一期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282,107 人民币普通股 15,282,107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使二期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146,973 人民币普通股 14,146,973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持有股

份（国家股），直接持有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该两股东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 

2、股东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H、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和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G 同属富德生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股东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使一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和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使二期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同属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股东许育峰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7,946,220 股股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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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增加33.02%，主要系公司对农产品流通产业基金注资5亿元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85.11%，主要系下属深圳星联及大白菜公司开展贸易业务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3、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34.82%，主要下属国际食品公司收回部分历史租金及南昌公司收回部分商铺销售款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56.34%，主要系下属长沙公司、岳阳公司将预付土地款结转至无形资产所致； 

5、应付股利较年初减少91.58%，主要系下属长沙公司应付少数股东股利减少所致； 

6、长期应付款较年初增加126.37%，系下属安庆海吉星收到少数股东长期借款所致； 

7、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81%，主要系下属天津海吉星开业相关费用增加及广西海吉星蔬菜区开业招商

费用增加所致； 

8、年初至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73.95%，主要系下属果菜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9、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62.02%，主要系公司上年实现转让交易大厦公司股权收益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71.65%，主要系下属部分公司开业，销售费用增加及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11、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深圳海吉星支付扶贫捐赠相关款项及南昌市场部分经营区域

调整支付商户补偿支出增加所致； 

12、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的税收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44.89%，主要系下属果菜公司出口业务减少，税收返还减少所致； 

13、年初至报告期末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3.22%，主要系下属深圳星联贸易业务及大白菜科技

公司供应链业务采购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14、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39.27%，主要系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报

告期到期产品规模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5、年初至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98.71%，主要是上年同期宁夏海吉

星收到资产转让款所致； 

16、年初至报告期末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8.59%，主要公司上年同期收到交易大厦

股权转让款所致； 

17、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1.76%，主要系下属公司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同比减少所致； 

18、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支付的现金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8.16%，主要系公司向农产品流通产业基金注资所致； 

19、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3.76%，主要系公司对联营企业借款减少所致； 

20、年初至报告期末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10.69%，主要是下属天津海吉星、安庆海吉星收到少数股东增资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出资设立深圳市农产品流通产业发展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事项 

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设立深圳市农产品流通产业发展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

企业”），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产品流通项目。合伙企业已收到各合伙人按合伙协议要求应缴纳

的首期出资人民币67,5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50,000万元。 

报告期，合伙企业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6日、11月29日、2017年5月8日、9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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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2、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中农网8.36%股权暨重大资产出售的事项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网”）39.29%股权，为进一步集中资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

让中农网8.36%股权。2017年6月27日下午交易时段结束后，卓尔云商供应链（武汉）有限公司及卓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卓尔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闫志先生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吉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框架协议。卓尔云商

供应链(武汉)有限公司拟以现金约3.07亿元（中农网注册资本为50,900 万元，该对价系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7.22元）的价格参

与中农网8.36%的股权公开挂牌竞价程序。（鉴于涉及公开挂牌转让该等股权，框架协议不代表对受让方和成交价格的确认） 

鉴于上述股权所对应的中农网营业收入规模触发《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标准，公

司将严格按照重大资产重组及国有资产监管规定履行相关义务和程序。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所涉及的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决策、履行国有资产监管等相关程序是否能获得通过，以及履行公开挂牌程序后最终摘牌方及摘牌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8日、7月5日、7月12日、7月19日、7月26日、7月28日、8月4日、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8

月28日、9月4日、9月11日、9月18日、9月25日、9月27日、10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3、关于深深宝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19.09%股权，以下简称“深深宝”）正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其方案初步

拟定为深深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视情况募集配套资金，具体交易方式仍在商谈中，尚未最终确定。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

产为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粮集团”）的全部股权。（深深宝及深粮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深圳市国资委）

深深宝已取得深圳市国资委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立项批复，但具体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正式协议尚未签署。本

事项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本次深深宝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确定

后，深深宝与相关方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报相关监管机构审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2日、

8月29日、9月5日、9月22日、10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4、关于全资子公司果菜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益民公司40%股权的事项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果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菜公司”）联合其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深港通果菜运输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深圳市益民食品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民公司”）40%股权连同对

益民公司的全部债权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求购方，并严格按照国有产权变动相关规定，聘请具有证券、期

货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履行清产核资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相关工作。益民公司40%股权及相关债权挂牌底价为

5,479.86万元。 

截至2017年8月31日首次挂牌信息披露期满时，上述标的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审议通过了《关

于同意全资子公司果菜公司调整公开挂牌转让其参股公司益民公司40%股权挂牌条件的议案》，同意果菜公司将挂牌底价降

低至5,260万元并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重新挂牌。（相关评估报告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8月5日、9月

13日、9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5、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吉农公司100%股权的事项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上海吉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

农公司”）100%股权，并严格按照国有产权变动相关规定，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履行清产

核资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相关工作，以不低于评估价格作为挂牌底价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吉农公司100%

股权。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评估报告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10月17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6、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云南东盟公司60%股权的事项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股权转让+代偿债务”的方式公开挂牌转让云南东盟国际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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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东盟公司”）60%股权，并严格按照国有产权变动相关规定，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

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履行清产核资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相关工作，以不低于评估价值作为挂牌底价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

所公开挂牌转让云南东盟公司60%股权。（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7、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城市更新项目 

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6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 十八、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8、民润公司资产及债务处置事项 

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 十六、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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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1）落实扶贫资金：2017年7到9月，公司共投入119.3万元作为精准扶贫资金，该笔资金已正式拨付到龙川县扶贫办，明确

资金使用计划，并加强扶贫专项资金的督管，确保扶贫资金用到实处。 

（2）人居环境改善：完成竹园片区、洋塘片区道路硬底化工程约3.2公里，全村总计完成道路硬底化工程6公里，解决大部

分村民日常生活生产出行难的问题。 

（3）产业发展扶贫：推进以“禽畜养殖”的产业扶贫项目，打造“造血式”长期脱贫机制。 

（4）危房改造：在梅花村危房改造方面，公司根据《十三五贫困户农改名单》要求，持续对剩余的2/3危房进行改造。 

（5）落实领导责任：公司扶贫小组成员多次前往梅花村，通过召开扶贫工作会议，走访梅花村致富带头人等方式，深入开

展指导调研工作，坚持落实开发扶贫。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119.3 

    2.物资折款 万元 1.86 

    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0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其中：  1.1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类型 —— 农林产业扶贫 

     1.2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个数 个 1 

     1.3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 万元 0 

     1.4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0 

 2.转移就业脱贫 —— —— 

其中：  2.1 职业技能培训投入金额 万元 0 

     2.2 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人次 0 

     2.3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就业人数 人 0 

 3.易地搬迁脱贫 —— —— 

其中：  3.1 帮助搬迁户就业人数 人 0 

 4.教育脱贫 —— —— 

其中：  4.1 资助贫困学生投入金额 万元 1 

     4.2 资助贫困学生人数 人 2 

     4.3 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投入金额 万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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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健康扶贫 —— —— 

其中：   5.1 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投入金额 万元 0 

 6.生态保护扶贫 —— —— 

     6.2 投入金额 万元 0 

 7.兜底保障 —— —— 

其中：  7.1“三留守”人员投入金额 万元 0 

     7.2 帮助“三留守”人员数 人 0 

     7.3 贫困残疾人投入金额 万元 0 

     7.4 帮助贫困残疾人数 人 0 

 8.社会扶贫 —— —— 

其中：  8.1 东西部扶贫协作投入金额 万元 0 

     8.2 定点扶贫工作投入金额 万元 0 

     8.3 扶贫公益基金投入金额 万元 0 

 9.其他项目 —— —— 

其中：  9.1.项目个数 个 0 

     9.2.投入金额 万元 88.3 

     9.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0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1）工作计划： 

①村道亮化项目：为方便梅花村村民出行，解决村民夜间出行难的问题。公司将于2017年第四季度完成梅花村主道亮化工程。 

②危房改造项目：根据建档立卡对应的梅花村危房改造计划，2017年完成《十三五贫困户农改名单》剩余2/3危房改造。 

③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活动广场项目：为丰富梅花村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为梅花村村民提供便利。公司将于2017年第四季度

启动梅花村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活动广场建造项目。 

④村标准化卫生站建设项目：为改善村民医疗卫生条件，让村民享有基础的健康检查服务。公司将于2017年第四季度完成村

标准化卫生站建设项目。 

⑤禽畜养殖产业扶贫项目：2017年第四季度，公司计划完成“禽畜养殖项目”-土鸭养殖场产业扶贫项目，协助梅花村打造优

秀农产品产业基地，积极打通梅花村外界交流渠道，积极探索建立“造血式”长效脱贫机制。 

（2）保障措施： 

①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梅花村成立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全村新农村建设工作的规划、知道、协调、督促和落实，并

确定专人具体抓落实，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新农村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 

②加强宣传，营造氛围：采取多形式多途径全面动员、广泛发动，深入宣传村两委建设、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民

心工程”。要坚持典型引路，挖掘推广一批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以点带面，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

的主体。 

③多方参与，确保投入：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的同时，全面整合项目、资金、技能等资源，建立多方参与的多元化投入

机制，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公共设施建设投资、投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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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仅用于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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